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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甲、孙某乙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由： 民事> 侵权责任纠纷> 侵权责任纠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释义

案 号：(2024)辽 06 民终 1643 号

审理法官： 黄日宏 李欣 孙雪松

文书类型： 判决书

公开类型： 文书公开

审理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日期：2024.12.23

案件类型： 民事二审

审理程序： 二审

代理律师/律所：韩乐,辽宁直善律师事务所;苗忠豪,辽宁鑫达律师事务所;黄宇,辽宁直善律师

事务所;

案例发文：中国法院类案识别优秀裁判文书(第 1-4 批)

权责关键词： 代理 民事权利 过错 无过错 申请回避 鉴定意见 反证 证据不足 新证据 重新

鉴定 质证 财产保全 诉讼请求 变更诉讼请求 维持原判 发回重审 查封 扣押 冻结

//

孙某甲、孙某乙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辽 06 民终 1643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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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乐，辽宁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辽宁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乙。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忠豪，辽宁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系孙某乙儿子)。

上诉人孙某甲因与被上诉人孙某乙、张某甲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不服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2023)辽 0604 民初 2028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4 年 8 月 7 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甲上诉请求：一、撤销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2023)辽 0604 民初

2028 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孙某甲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一审、二审诉讼

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请求依法撤销(2023)辽

0604 民初 2028 号民事判决，或依法改判上诉人孙某甲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

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

查清事故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准许上诉人申请的因果关系鉴定不符合法律

规定。上诉人与案外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经丹东市公安某振安二大

队认定事故责任为同等责任，2023 年 8 月 11 日锦州某甲接受交警部门委托对张某

乙有死亡原因及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23 年 9 月 18 日该鉴定所出具

鉴定意见为:本次外伤与张某乙有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参与程度为 5%-

15%(建议 10%)，原审法院直接引用该鉴定意见，不准予上诉人对因果关系及参与

度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委托的鉴定机构委托事项并未载明参与度

鉴定，司法鉴定所直接对参与度进行鉴定属于违反鉴定程序，并且公安机关委托

的鉴定检材未将张某乙有事故发生前的所有病例作为检材，使鉴定机构不能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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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的委托是依据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进行的，而民事诉讼

的鉴定程序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权及选取鉴定机构的公平性，公安机

关未考虑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而直接指定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仅能作为其处

理行政、刑事案件的依据，不能作为民事案件证据的鉴定意见，原审法院直接引

用该鉴定意见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审确定的赔偿数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

法院采信因果关系鉴定意见，而不采信参与度，认为不属于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

定的过错确定赔偿比例，不将张某乙有个人疾病原因作为承担责任的参考因素，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次交通事故有医院的病例确诊张某乙有“头皮挫伤”、

“头皮血肿”，张某乙有在事故中因外伤导致的头部外伤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

系，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心房颤动、急性左心衰竭均与交通事故没有因果

关系，且在事故发生前张某乙有已经因尿毒症末期导致心房颤动、急性左心衰竭

等并发症在医院进行救治，有具体病例为证，头皮外伤必然不会导致死亡，原审

判决依据事故认定 50%的责任判定死亡结果与交通事故存在完全因果关系没有事实

和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24 号指导性案例，与本案事实并无直接联系，

该案例是交通事故致受害者腿部受伤，评定伤残部位也为腿部，综合受伤者年龄

及其他因素确定 100%赔偿与本案头皮外伤及因尿毒症导致的死亡根本不是一个概

念，个人因素的原发性疾病与事故中的头皮外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决定本案赔

偿的重要证据，原审判决并未对头皮外伤及死亡原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

鉴定，缺失了认定本案的重要证据。原审中上诉人对张某乙有住院期间的合理性

用药进行了鉴定，从鉴定报告来看，鉴定机构对第一次住院期间进行了描述，内

容为“虽然第一次住院有对原发性疾病的治疗，但用药量小故确定第一次住院与

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属于合理用药，张某乙有 7 月 5 日、7月 18 日两次住院与事

故没有因果关系，对上两次住院的医疗费不予支持”从该鉴定报告可以看出，张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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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乙有头皮外伤第一次住院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张某乙有后续住院治疗与

死亡后果均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张某乙有在住院期间一直使用医保报销,如死亡

后果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则张某乙有的医疗费不应当进行医保

报销，正因为张某乙有的死亡后果与事故造成的头皮挫伤没有因果关系，张某乙

有尿毒症晚期导致死亡，医保部门才对上述医疗费进行了报销。从死亡时间来

看，死者并非在事故发生后住院期间死亡，而是在出院后又两次住院才死亡，第

一次住院病情稳定出院后是否因其他外界因素导致死亡，目前均没有证据予以证

明，也能够说明死亡原因与交通事故并无因果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剥夺了上诉人依法申请鉴定的权利，原审判决上

诉人赔偿数额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孙某乙辩称：一、证明本次交通事故与张某乙有死亡具有因果关系的辽希司

鉴中心 2023 尸解鉴字第 62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在交警部门处理本案时送达给

上诉人。上诉人签收后，在法定期限内未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表明其认可该

鉴定意见，该司法鉴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

据。二、最高人民法院第 24 号指导案例观点明确交通事故受害人没有过错的，其

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被侵权人

自身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过错，不属于

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情形。结合本案，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认定书已认定张

某乙有无责任。张某乙有自身疾病因素，虽对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影响，但其

自身疾病并非造成本次交通事故侵权行为的过错，张某乙有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某甲辩称：同被上诉人孙某乙的答辩意见。

孙某乙、张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 19596.61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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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误工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共计 583318.68 元

[计算方式为(死亡赔偿金 880060 元+丧葬费 47455.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

+护理费 3135.6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1050 元+误工费 2531.55 元+处理丧葬事宜误

工费 1354.71 元+交通费 420 元+营养费 630 元-交强险应赔死亡伤残赔偿金 180000

元)×50%+交强险应赔死亡伤残赔偿金 180000 元=583318.68 元]；三、被告支付保

全费及保函费共计 5344 元及到营口鉴定交通费 377.2 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某乙与张某乙有系夫妻，原告张某甲系孙某乙、

张某乙有之子。2023 年 6 月 27 日 17 时 09 分，被告驾驶 XXX 号小型客车沿丹东市

振安区九连城镇套河线由东向西行驶至八三桥南侧交叉路口时，与沿八三桥由北

向南行驶至该交叉路口的孙某乙驾驶的 XXX 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

XXX 号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上的乘客张某乙有受伤。张某乙有当即被送入丹东市某医

院神经外科住院治疗至 2023 年 7 月 5 日 8时办理出院，住院 8 天，二级护理 8

天。诊断为：头皮挫伤、头皮血肿、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心房颤动、急性

左心衰竭。花费治疗费 6117.24 元，其中被告垫付 3474 元。张某乙有随后于 7月

5日 9时 46 分在该院心内二科办理入院治疗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 8 时出院，住院

9天，其中一级护理 3天，二级护理 6天。诊断为：急性左心衰竭、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心功能 IV 级、高血压病 3 级(极高危)、慢性肾功能不

全尿毒症期。花费治疗费 8831.98 元。2023 年 7 月 18 日，张某乙有再次入丹东市

某医院 ICU 重症监护治疗 4天至 2023 年 7 月 22 日 17 时 30 分死亡，实际住院 4

天。诊断为：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高钾血症、酸中毒、高乳酸血症、急性呼吸

衰竭、肺炎、高血压病 3 级(高危)心功能 IV 级、急性心力衰竭、应激性溃疡、肾

性贫血。花费治疗费 52638.52 元，经医保统筹后个人支付 5185.8 元。原告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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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药品合计支付 1058.2 元。2023 年 9 月 18 日，锦州某乙受丹东市公安某振安二

大队的委托，对张某乙有的死亡原因及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

意见为：1、张某乙有系因生前患有肾病双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合并扩张性心肌病，

心功能不全，继发肺内感染，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

亡；2、本次外伤与张某乙有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其参与程度为 5%-

15%(建议 10%)。2023 年 9 月 19 日，丹东市公安某振安二大队向原、被告进行了

送达，并告知重新鉴定的异议期限。2023 年 10 月 23 日，丹东市公安某振安二大

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孙某乙与被告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张

某乙有无责任。本案审理中，被告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委托鉴定

机构对下列事项予以鉴定：1、张某乙有的死亡结果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及参与度进行鉴定；2、张某乙有交通事故住院期间的用药合理性及合理性用药数

额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营口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张某乙有因交通事故

住院期间的用药合理性及合理性用药数额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张某乙有

2023 年 6 月 27 日丹东市某医院(病案号 414421)住院治疗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直

接因果关系，住院治疗费用属合理治疗费用；2023 年 7 月 5 日丹东市某医院(病案

号 41442)及 2023 年 7 月 18 日丹东市某医院(病案号 414421)住院治疗与交通事故

无关，住院费用不予以认定。被告支付鉴定费 2600 元。

2023 年 11 月 15 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

冻结被告名下价值 602915.29 元的财产。一审法院作出(2023)辽 0604 民初 2028

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 602915.29 元或查封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原告

为保全支付责任保险 1809 元，保全申请费 3535 元。

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孙某乙及被告

负本起事故同等责任，张某乙有无责任，原、被告对该事故认定均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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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张某乙有因该事故死亡所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应先由被告在未投保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的部分，由被告按 50%比例赔偿原告。被告已经

垫付的款项，应予以扣除。

关于张某乙有死亡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交警部门在处理本案

时委托的鉴定部门对此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已经认定本次交通事故外伤与张某乙

有死亡结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 5%-15%，交警部门对此鉴定意见向被告

进行了送达告知，被告对此鉴定意见并未提出异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该

鉴定意见亦予以引用，被告亦未提出异议或复核。现被告在未能提交足以反驳该

鉴定意见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要求一审法院对因果关系再次鉴定，不予支持，该

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该鉴定意见，虽然张某乙有的个人体质状况对

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属于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过错，不

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情形，故确定赔偿比例时不应再将张某乙有个人

疾病原因作为其自行承担责任的参考因素。

关于张某乙有死亡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问题，两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

880060 元、丧葬费 47455.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两原告处理丧葬事宜

的误工费 1354.71 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张某乙有住院期间的医疗

费用，根据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张某乙有 2023 年 6 月 27 日住院

产生的医疗费用 6117.24 元系合理治疗费用，2023 年 7 月 5 日及 2023 年 7 月 18

日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及自购药产生的费用，不予认定。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及住院期间的交通费应以第一次住院 8 天计算，参考相关

标准，一审法院确定护理费 1254.24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400 元、误工费 964.4

元、住院期间交通费 160 元。原告因被告申请的鉴定到营口产生的交通费 377.2

元、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支付的保函费 1809 元、保全费申请费 3535 元及被告支付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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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鉴定费 2600 元，均系合理损失，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未提供相关证据

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核定两原告因张某乙有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数额为：医疗费

6117.24 元、死亡赔偿金 880060 元、丧葬费 47455.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张某乙有误工费及两原告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合计 2319.11 元、护理费

1254.24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400 元、住院治疗期间的交通费 160 元、鉴定交通费

377.2 元、保函费 1809 元、保全申请费 3535 元、鉴定费 2600 元，合计

996087.29 元。上述损失中，被告应先在未投保交强险的医疗费用项目下赔偿医疗

费及住院伙食补助费 6517.24 元，死亡伤残赔偿项目下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

亡赔偿金共计 180000 元，剩余部分的损失 809570.05 元，由被告赔偿 50%即

404785.03 元，被告共计赔偿原告 591302.27 元。扣除被告已经垫付的医疗费用

3474 元及支付的鉴定费用 2600 元，被告还须赔偿原告 585228.27 元。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孙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某

乙、张某甲各项经济损失 585228.27 元(已扣除被告孙某甲垫付的医疗费 3474 元

及支付的鉴定费 2600 元)；二、驳回原告孙某乙、张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孙某甲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9887 元，由原告孙某乙、张某甲负担 297 元，被告孙某甲负担 9590 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及使用的证据与原审

判决一致。

本院认为，侵权行为与权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时，可以认定构成侵权，但

不能直接认定侵权人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需要审查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

介入程度或参与程度，才能判断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案涉鉴定意见载

https://www.pkulaw.com/chl/55ada7bc4fc9d8cc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55ada7bc4fc9d8cc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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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张某乙有生前患有肾病，双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合并扩张性心肌病，心功能

不全，继发肺内感染，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最终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张

某乙有因交通事故受有的外伤与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参与程度为 5%-

15%，尚不足以造成张某乙有的直接死亡。张某乙有既有损伤又有疾病，疾病在

前，损伤在后，两者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其原因力鉴定为损伤与疾病共同作用

导致张某乙有死亡。由此可见，鉴定意见明确了交通事故造成了张某乙有身体健

康权益遭受损害，亦明确了因交通事故而遭受的损伤与张某乙有自身疾病共同作

用，引起张某乙有的死亡后果。据此，可认定交通事故和张某乙有自身疾病对其

死亡后果的发生均具有原因力，属于多因一果。其中，交通事故对死亡后果系轻

微因果关系，参与度为 5%—15%，即责任范围因果关系应当认定为，交通事故引发

的侵权行为对张某乙有死亡后果的参与度或原因力为 5%—15%。在此前提下，考虑

孙某甲、孙某乙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同等责任，张某乙有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

有责任，本院认定孙某甲、孙某乙共同对张某乙有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 5—15%的

侵权责任。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 24 号《荣宝英诉王某、某有

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裁判的问题。该指导性案例的裁

判要旨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

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在该案例中，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即骨折是交通事故

直接造成的。在此种情形下，交通事故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即一因一

果。以此为前提，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该案侵权人对事故发生负有全部责任，

受害人无过错)认定侵权人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故受害人体质状况

(骨质疏松)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本案中，

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并未直接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且案涉鉴定意见明确该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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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尚不足以造成张某乙有的直接死亡，但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与张某乙有自

身疾病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死亡后果的发生，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与最高人民

法院 24 号指导性案例一因一果的案情并不一致，不符合适用该指导性案例的条

件。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要件，只有在作为客观要件的因果关系已经

满足后才能对一般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进行分析。当因果关系构成复杂，各种原

因力交织导致了损害后果，并非单纯的一因一果的情况下，不考虑因果关系的类

型，简单地以受害人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属

于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过错，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情形，故受

害人的特殊体质是既存的事实或受害者没有过错为由，一概拒绝将此种因果联系

评价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因此，一审判决确定

赔偿比例时未将张某乙有个人疾病原因作为孙某甲承担责任的参考因素确有不

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孙某甲应当承担的具体赔偿数额问题。经一审法院核定，两被上诉人因

张某乙有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数额为：医疗费 6117.24 元、死亡赔偿金 880060

元、丧葬费 47455.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张某乙有误工费及两被上诉

人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合计 2319.11 元、护理费 1254.24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400

元、住院治疗期间的交通费 160 元、鉴定交通费 377.2 元、保函费 1809 元、保全

申请费 3535 元、鉴定费 2600 元，合计 996087.29 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对

上述损失数额及合理性未提出异议。上述损失中，上诉人应先在未投保交强险的

医疗费用项目下赔偿医疗费 6117.24、住院伙食补助费 400 元，死亡伤残赔偿项目

下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死亡赔偿金共计 180000 元，剩余部分的损失 809570.05

元。根据鉴定意见，孙某甲、孙某乙对此部分损失应承担 5%-15%的赔偿责任(建议

10%)，本院依据鉴定意见酌定孙某甲、孙某乙共同承担损失数额为 80957.01 元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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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570.05 元×10%)。因孙某甲、孙某乙对该部分损失承担同等责任，则孙某甲

应赔偿两被上诉人 226995.74 元(180000+6117.24+400+80957.01×50%)。扣除孙

某甲已经垫付的医疗费用 3474 元及支付的鉴定费用 2600 元，上诉人还须赔偿两

被上诉人 220921.74 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

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

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

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

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

理。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

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023 年 8 月 11 日锦州某甲系接受交警部门的委托对张

某乙有的死亡原因及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的鉴定，该鉴定符合法定程序，

不存在上述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鉴定意见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

意见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对因果关系的鉴定申请并未违反法定程

序。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某甲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

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

决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2023)辽 0604 民初 2028 号民事判

决；

二、上诉人孙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孙某乙、张某甲

各项经济损失 220921.74 元(已扣除孙某甲垫付的医疗费 3474 元、鉴定费 2600

https://www.pkulaw.com/chl/e2cef8c231095c1b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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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驳回上诉人孙某甲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孙某乙、张某甲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9887 元，由被上诉人孙某乙、张某甲负担 5273 元，上诉人

孙某甲负担 4614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9595 元，由上诉人孙某甲负担 4614 元，被

上诉人孙某乙、张某甲负担 4981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日宏

审 判 员 李 欣

审 判 员 孙雪松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天骄

书 记 员 李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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